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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浙0106民初412号
杭州德标科技有限公司、丁法良：本院受理原告杭

州福佑斯服饰有限公司与你们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
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于举证期满后次日
下午14时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诉调中心法
庭1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
果由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6民初9905号

袁海滨：本院受理原告郑建诉你及李君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原告诉请要求李君归还借款、支付利息、袁海
滨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并由你们承担本案
的诉讼费用等。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普
通独任通知书、民事裁定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
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
第3日上午9时0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上泗
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
后果由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6民初9916号

袁海滨：本院受理原告郑建诉你及袁郑宇、李君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原告诉请要求袁郑宇归还借款，支付
利息，袁海滨、李君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并由
你们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等。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
督卡、普通独任通知书、民事裁定书等。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
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
后第3日上午9时0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上泗
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
果由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06民初356号

徐庆春：本院受理原告张辉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诉讼风险须知、廉政监
督卡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
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10（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诉调中
心法庭（7）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
利后果由你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08民初42号

杭州嵘优环境科技有限公司、王健、许华:本院受理
原告姚玲琳诉你们买卖合同纠纷一案(2022)浙0108民
初42号，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应诉
通知书、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民事诉讼须知、诉讼风险
告知书、民事诉讼举证(案件适用普通程序)通知书、廉
政监督卡、开庭传票、转普通程序民事裁定书等诉讼
文书。原告姚玲琳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退回全额
工程款29500元整;2.严重延误装修工期，按照工程总
价20%支付违约金。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次日起的30日内。本案定于2022年4月26
日下午14时15分在本院第十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8民初4250号

黄跃飞、黄跃振:本院受理原告仟金顶网络科技有
限公司诉被告吉林省恒跃建筑工程有限公司、黄跃
飞、黄跃振买卖合同纠纷，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开庭传票、简易程序转普通程序民事裁定
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本
案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审理。本院定于2022年3月29
日14时30分在本院第四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8民初4562号

李德财:本院受理原告杜跃强诉被告李德财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21)浙0108民初456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
一、被告李德财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
告杜跃强货款59971元。二、被告李德财于本判决
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杜跃强公告费650元。
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
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
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
息。案件受理费1300元，减半收取650元，由被告
李德财负担。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到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8民初4572号

赵利书:本院受理原告杨清诉被告赵利书房屋租赁
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民事判决书[案号:(2021)浙0108民初4572号]。自公
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
本院浦沿法庭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14民初255号

蒋杨杨：原告刘玉菊与被告蒋杨杨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等。原告诉讼请求：一、被告蒋杨杨返
还原告借款220000元；二、被告蒋杨杨支付原告借款利
息以借款本金10万元为基数自2020年9月16日起按
年利率10%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的利息(暂计算至
2021年11月15日止为11666元)、以借款本金120000
元为基数自2020年4月5日起按年利率10%计算至
实际付清之日止的利息(暂计算至2021年11月4日
止为19000元)；三、本案公告费650元由被告蒋杨杨
承担；四、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蒋杨杨承担。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本案
适用普通程序审理，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2022年4月8日下午14时30分
在本院【义蓬人民法庭】第一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杭州市钱塘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14民初4502号

杭州宿尚服饰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杭州宏泰拉
链有限公司与被告杭州宿尚服饰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诉
讼文书。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

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114民
初4502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如下：被告杭州宿尚
服饰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
杭州宏泰拉链有限公司货款100000元，并赔偿以
100000元为基数自2021年10月25日起按同期全国
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的1.5倍计算至款项付清之日止起的利息损
失。如杭州宿尚服饰有限公司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
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
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187元（已减半），公告
费650元，共计2837元。由原告杭州宏泰拉链有限公
司按比51%负担1447元（其中受理费部分1115元），
由被告杭州宿尚服饰有限公司按比49%负担1390元
（其中受理费1072元）。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三
十日即视为送达。 杭州市钱塘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14民初4775号

深磐餐饮管理(杭州)有限公司、马云辉:本院受理
毕书健诉深磐餐饮管理(杭州)有限公司、马云辉租赁
合同纠纷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1)浙0114民初477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主文如
下:“一、被告深磐餐饮管理(杭州)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
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毕书健保证金10000元、租
金12000元、定金3000元，共计25000元。二、驳回原
告毕书健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
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
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13元(已减半)，由被
告深磐餐饮管理(杭州)有限公司负担。”自发出公告之
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
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上诉于
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杭州市钱塘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92执1号

李德山、东方财富信息股份有限公司：谢恬诉你们
名誉权纠纷一案判决主要内容，李德山采用侮辱、诽谤
等方式，多次在社交平台如东方财富网发布《支持榄香
烯-致杭州师范大学》《施一公不知道谢恬不是榄香烯
抗癌药的原创人.马云也不知道谢恬不是榄香烯抗癌
药的原》等不实侵权言论，李德山公开发表上述侵权
言论，已为不特定的广大社会公众阅读、知悉，损害了
谢恬的名誉。原告谢恬认为被告李德山上述行为构
成对其名誉权的侵权，遂向法院提起诉讼。经法院审
理，作出判决如下：一、被告李德山于本判决生效之
日起十日内在东方财富网“股吧”“景峰医药吧”发
布致歉声明，并持续十五日不得变更、删除，向原告
谢恬赔礼道歉并恢复名誉（以上声明须经法院审
核，若被告李德山逾期未履行义务，或履行义务时
间不足，法院将依原告谢恬申请，选择一家全国发
行的报刊，刊登判决主要内容，费用由被告李德山
负担）；二、被告李德山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
向原告谢恬赔偿损失（含合理开支费用）5000元；
三、驳回原告谢恬的其他诉讼请求。判决生效后，
因被告李德山逾期未履行赔礼道歉并恢复名誉义
务，本院特公布本案判决主要内容，费用由被告李
德山承担。 杭州铁路运输法院
（2022）浙0122民初100号

陆峰：本院已经受理原告朱毅凯与被告陆峰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审理。因用其他方法无
法向你送达有关诉讼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
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等诉讼文书。原告朱毅凯提出诉
讼请求：1、要求被告归还本金20000元。2、要求被告支
付30个月的利息共6000元，年利率百分之12。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为副本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本案定于
2022年04月18日上午9时20分在本院第九法庭公开
开庭，逾期将缺席审判。 桐庐县人民法院
（2022）浙0122民初253号

虞泽钢：本院已经受理原告葛宇航与被告虞泽钢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审理。因用其他
方法无法向你送达有关诉讼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
应诉通知书、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等诉讼文书。原
告葛宇航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偿还欠款2000
元。2、判决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为副本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本案定
于2022年04月18日上午10时在本院第九法庭公开
开庭，逾期将缺席审判。 桐庐县人民法院
（2022）浙0122民初194号

申屠军：本院已经受理原告王广义与被告申屠军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审理。因用其他
方法无法向你送达有关诉讼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
应诉通知书、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等诉讼文书。原
告王广义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被告偿还欠款13500
元。2、判决被告承担全部诉讼费用。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为副本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本案定于
2022年04月18日上午9时40分在本院第九法庭公
开开庭，逾期将缺席审判。 桐庐县人民法院
（2022）浙0122民初83号

吴建军：本院已经受理原告刘非凡与被告吴建军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审理。因用其他方
法无法向你送达有关诉讼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
知书、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等诉讼文书。原告刘非凡
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被告立即归还借款40000元，
并按照月利率1.28%支付从2015年8月6日起至还款之
日止的利息。2、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为副本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本案定于2022年
04月18日上午9时00分在本院第九法庭公开开庭，逾
期将缺席审判。 桐庐县人民法院
（2021）浙0122民初3678号

尹山鹰（公民身份号码330122197812312416）：
原告韦海洋与被告尹山鹰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122民初
3678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如下：一、被告尹山鹰返
还原告韦海洋借款200000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十日内付清；二、被告尹山鹰支付原告韦海洋借款10
万元按月利率2%自2018年8月29日起计算至2020
年8月19日止利息及按同期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

率的四倍自2020年8月20日起计算至借款还清之日
止的利息，支付借款10万元按月利率2%自2018年11
月10日起计算至2020年8月19日止利息及按同期一
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四倍自2020年8月20日起
计算至借款还清之日止的利息，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十日内付清；三、驳回原告韦海洋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
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
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
理费减半收取计3200元，由被告尹山鹰负担，于本判
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自公告之日起三十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桐庐县人民法院
（2021）浙0182民初3241号

卜施含：本院受理原告方文彬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本院
判令你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归还原告方文彬借款本
金30000元并支付自2021年8月4日起至款清之日止
以尚欠借款本金为基数按年利率3.85%计算的利息损
失。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
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
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
件受理费550元，减半后收取计275元，公告费560
元，由被告卜施含负担。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
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
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建德市人民法院
（2021）浙0182民初3823号

詹建清：原告陈银仙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182民初3823
号民事判决书（被告詹建清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
原告陈银仙借款本金50000元）。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建德市人民法院
（2021）浙0205民初4424号

郑尚青、金有伟、潘丙双：本院受理原告冯连国与被
告郑尚青、金有伟、潘丙双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们用
民事诉讼法规定的方式无法送达该案相关法律文书，现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举证）通知书、审判组成
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证据材料等诉讼材料。原告的
诉讼请求：一、被告潘丙双立即归还原告借款本金
294000元，利息102779元（其中自2019年3月17日至
2020年10月22日按照LPR四倍计算的利息57000元，
自2020年10月23日至2021年10月22日按照LPR四
倍计算的利息45779元）；二、被告郑尚青、金有伟对第一
项诉讼请求承担连带担保责任；三、本案的诉讼费由被
告承担。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
本院定于2022年4月18日14时本院第五审判庭公开开
庭审理本案,请准时到庭参加诉讼，否则本院将依法缺席
审理。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5民初179号

张平：本院受理原告宁波市江北耀祥石材经营部
诉被告张平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案号（2022）浙0205民
初179号]，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举
证）通知书、民事诉讼须知、执法执纪廉政监督卡、原
告举证材料、转换程序和独任审理通知书、开庭传票、
民事裁定书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
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30日内。并定
于举证期满后的次日上午9时00分（遇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庄桥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判决。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5民初299号

章仁富：本院受理原告叶洪来诉你租赁合同纠纷一
案，因你通过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原告举证材料、应诉（举证）通知书、开庭传
票、告知独任审理通知书、执法执纪廉政监督卡、民事诉
讼须知、自动履行告知书等。限你自本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内来本院洪塘法庭领取上述材料，逾期则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次日9
时0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洪塘人民法庭公开审理此
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2民初10456号

四川小屋智趣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陕西大城小
屋不动产管理有限公司、陕西芈琼建筑工程有限公
司、宁波小屋智趣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陕西恒城永
昶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原告胡斌与被告四川小屋智趣
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陕西大城小屋不动产管理有限
公司、陕西芈琼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宁波小屋智趣房
地产经纪有限公司、陕西恒城永昶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21）浙0212民初10456号民事判决书。
判决如下：一、被告四川小屋智趣房地产经纪有限公
司支付原告胡斌房屋租金14782.5元，并支付违约金
30000元，均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完毕；
二、驳回原告胡斌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
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
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
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
利息之外的金钱债务×日万分之一点七五×迟延
履行期间）。案件受理费1648元，公告费650元，由
原告胡斌负担728元，被告四川小屋智趣房地产经
纪有限公司负担1570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
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
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
民法院。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2民初18406号

遵化市增彩商贸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原告沈梅芳

诉被告遵化市增彩商贸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
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
票、民事裁定书等诉讼材料。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
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于2022年4月6日8时
45分在本院福明法庭第三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民初163号

岩加琴：原告蔡健红与被告岩加琴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
诉（举证）通知书、一审普通程序独任制告知书、开庭
传票等诉讼材料。自公告之日起30日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限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00分（遇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2民初15784号

王帅：本院受理原告宁波恒榆不锈钢有限公司与被
告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2021）浙0212民初15784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6民初7341号

方发进（公民身份号码：3408231989****2536）：
本院受理原告韩伟红与被告方发进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
（2021）浙0206民初734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
告方发进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原告韩伟
红货款11100元，并支付相应利息损失（以本金11100
元为基数自2020年3月1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同
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的1.5倍计算）。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
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
百六十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
间的债务利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尚未清偿的
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钱债
务×日万分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间）。本案诉讼费
77.50元，减半收取39元，公告费650元，合计689元由
被告方发进负担。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
本院诉讼服务中心领取判决书及诉讼费用通知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6民初194号

杨天帮（公民身份号码：3412821995****4913）：
本院受理原告赵艳梅、冯艳艳、李周周与被告杨天帮合
同纠纷一案。因对你无法采用其他方式送达，现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现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
传票、诉讼须知、诉讼风险提示书、法官廉政监督告知
书、自动履行告知书等材料。原告起诉要求判令：被
告向三原告归还借款65160元，并支付自2021年11
月2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
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逾期利息。限
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民一庭领取相
关材料，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于2022年4月
11日14时00分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6民初352号

缪德尧（公民身份号码：3310221982****3117）：
本院受理原告胡寒松与被告缪德尧合同纠纷一案，因你
方无法直接或邮寄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现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转程序裁定书、诉
讼须知、诉讼风险提示书、法官廉政监督告知书、外网
查询告知书等材料。原告起诉要求判令被告给付店
铺转让款80000元。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2年4月12日9时
00分在本院柴桥法庭第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1民初4251号

李奎山：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宁波市镇海支公司与被告李奎山、宁波佳盈基础工
程有限公司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
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
定，向你公告送达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强
化强制执行措施的若干意见（试行）、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民事诉讼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证据副
本、民事诉讼须知、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民事诉讼风
险提示书、案件廉政监督卡、司法公正码、（2021）浙
0211民初4251号民事裁定书。原告诉请：请求判令
二被告立即赔偿原告保险损失金10900元。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
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内，对原告诉讼请求进
行抗辩的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内。本
案决定由审判员孙晓婷独任审判进行审理。本院定于
2021年4月29日9时00分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公开开庭
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1民初1942号

中凡国际工程设计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反诉
被告）宁波昇晖科技有限公司与被告（反诉原告）宁波浙
皖钢结构有限公司、第三人中凡国际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因你公司下落不明，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
公司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
庭传票、民事裁定书。原告诉请：被告向原告支付中南
高科24幢2单元的钢结构工程整改费用170236.17元、

厂房租金损失暂定209600元、钢结构夹层鉴定费
10000元。反诉原告诉请：反诉被告支付反诉原告工程
款130700元以及按照LPR计算至款清为止的利息。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内，对原告、反
诉原告诉讼请求进行抗辩的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的十五日内。本案决定由审判员万利容担任审判长与
人民陪审员刘红莉、邵蓓娜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院定
于2022年4月14日9时00分在本院澥浦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此案，逾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3破20号

2021年8月18日，本院根据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南苑支行、南希的申请裁定受理宁波市凯利实木装
饰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查明，宁波市凯利实木装
饰有限公司名下无财产，不足以清偿破产费用，显然
无法清偿全部债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
法》第四十三条第四款、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本院于
2022年2月15日裁定宣告宁波市凯利实木装饰有限
公司破产并终结宁波市凯利实木装饰有限公司破产
程序。 宁波市奉化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91民初3138号

谢志飞(公民身份号码：3408231997****7517)：
本院受理原告石秋生与被告谢志飞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因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
庭传票、告知独任审判人员通知书、诉讼须知、诉讼
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强制执
行若干意见等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2年4月21日上
午9时00分在本院第一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82民初564号

石金保：本院已受理原告黄之山诉你追索劳动报酬
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22）浙0282民初564号民事裁定书、起诉状副
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须知、廉政
监督卡、当事人权利义务告知书及开庭传票。原告起诉
要求你支付拖欠的工资24000元并由你承担本案诉讼
费。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答辩和举
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本案定于
2022年4月29日上午8时30分在本院浒山法庭第三审
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1）浙0282民初11664号

蔡永昌：本院受理原告周建武与被告蔡永昌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无法用法律规定的其他
方式向你送达相关诉讼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1）浙0282民初11664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你
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原告周建武货款
664208.84元并负担本案案件受理费5221元和公告费
650元。限你本公告发出之日起三十日内来本院逍林
人民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
中级人民法院。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1）浙0282民初10685号

石家庄纽邦商贸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慈溪市鸿
欣新材料有限公司与被告乐摩环境艺术设计（上海）有
限公司、石家庄纽邦商贸有限公司、慈溪聚贤机械制造
有限公司票据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21）浙0282民初10685号民事判决书、不履行裁
判法律后果告知书、缴费通知书。本院判决：被告乐摩
环境艺术设计（上海）有限公司、石家庄纽邦商贸有限公
司、慈溪聚贤机械制造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
日内连带支付原告慈溪市鸿欣新材料有限公司电子承
兑汇票本金1236800元，并赔偿该款自2021年10月14
日起至款项清偿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
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自公告之
日起30日内向本院领取上述文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82民初667号

沈子夜:本院受理原告王杰诉被告罗超、毛敏敏、中
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慈溪中心支公司、沈子
夜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
向你送达相关诉讼文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外网
查询告知书、民事诉讼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跟踪卡、
诉讼须知、当事人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及开庭传票、
裁定书、告知书。原告诉请：1、判令四名被告赔偿原
告各项损失共计374559.63元；2.判令被告三在交强
险和商业险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3.判令本案诉讼费
由被告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经过3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15日内，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的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次日9时在本
院机关13庭（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1）浙0282民初9135号

山东同创汽车散热装置股份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
告慈溪市高峰塑制品有限公司诉被告山东同创汽车散
热装置股份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传票、简转普民事裁定书、举证通知书、应诉
通知书、证据副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
并定于2022年4月8日上午9时30分（遇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机关第十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慈溪市人民法院


